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一项发明专利， 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专利证书，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 利

类 型

申请日

专利权

期 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１１ １

００５４５４９．５

六氟磷酸锂的纯化方法

及其专用装置

发 明

专 利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二十年 第

１０９００９７

号

该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

该项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相关产

品质量，发挥我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６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上午开市时起复牌。

重要提示：

１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利得”）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与广西地博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博矿业”、“目标公司”）、广西鑫鑫交通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鑫投资”）签订了《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地博

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鑫鑫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意向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意

向协议》），该协议仅作为投资的意向性合作协议。

２

、本次投资已构成关联交易，且属于风险投资。

３

、本次投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资产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

中。交易价格尚未确定；本次交易尚需签署正式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后生

效。

４

、目标公司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可能存在

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可能存在差异的风险；矿产资源可能尚不具备开采条

件的风险。

５

、鉴于公司首次投资矿业企业，且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联，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６

、《增资意向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业绩无影响。

一、增资意向协议中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１

、广西地博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在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股份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法定代表人孙文忠，经营范

围包括对矿产投资（主要为黄金矿）；矿产地质咨询服务；固体矿产勘查（乙级资质），地质坑

探（丙级资质）（以上两项凭资质证经营）；有色金属（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黑色金属、建筑

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木材外）的销售；矿山机械的销售、租赁与维修。地博矿业主要从事黄

金的勘探、开采及冶炼，地博矿业共拥有探矿权

２４

个，其中拥有

１００％

权益的矿权有

１１

个，与

地质队及其他单位合作矿权

１３

个（合作矿权中公司占有

７０－７５％

的权益），另参股企业拥有探

矿权

１

个；采矿权

５

个，其中拥有

１００％

权益的矿权

３

个，控股矿权

２

个（各占

６７％

和

７５％

权益），另

参股企业拥有采矿权

１

个。矿产资源主要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贵港、河池、梧州四大

区域。预计公司探矿权和采矿权所拥有的黄金资源储量约为

７７

吨

－８０

吨（已评审及待评审）；

银资源储量约为

３００

吨（金属量）；此外公司矿权中还拥有规模中等以下的铅、锌、硒、铟等有

色金属资源。因地博矿业控股子公司融资需要，其中两个采矿权已设置抵押给银行，其他均

不存在质押， 查封等权利限制和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以及不存在为地博矿业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担保。矿业权权利人都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矿产资源开采都已经取

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过去三年不存在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

生产事故等情形。所有矿权均已取得许可证。

因公司董事孟宏亮先生也是地博矿业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地博矿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

１

）地博矿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发起人或股东

认购的股

份数（万股）

出资

方式

股份比例（

％

）

１

广西鑫鑫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６０

净资产

３２．９４

２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货币

１７．６５

３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０

净资产

８．８２

４

广西众和鑫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５００

货币

４．９

５

杭州融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００

货币

３．９２

６

其他股东

３２４０

货币

３１．７７

合计

１０２００ － １００

（

２

）地博矿业近两年的生产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销售收入

１９

，

６５１ １３

，

５５８

利润总额

３

，

５２９ ５

，

１４５

净利润

３

，

２６４ ４

，

１９９

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１１ １４．５８

项目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５５

，

５８６ ３６

，

３２７

总负债

１２

，

３６０ ７

，

５３４

净资产

４３

，

２２６ ２８

，

７９３

资产负债率（

％

）

２２．２４ ２０．７４

２

、广西鑫鑫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鑫鑫投资系地博矿业的控股股东， 鑫鑫投资系一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孙文忠持有鑫鑫投资

９６％

的份

额，温卫权持有鑫鑫投资

４％

的份额。法定代表人孙文忠，经营范围包括对交通设施、能源开

发、采掘业、矿山、冶炼、有色金属、矿山机械设备、制造业、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

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投资。（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鑫鑫投资除投资地博

矿业外，无其他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增资意向协议签署概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与地博矿业、鑫鑫投资签订了《增资意向协议》，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通过增资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地博矿业股份

１５００

万股。

２

、协议约定的交易定价原则：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标的股权价值

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各方以《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值为基础，并综合考虑

目标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盈利能力，参考最近一次地博矿业股份转让价格等因素，

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增资协议中予以明确。

３

、交易生效所必须的审批及其他程序：本次拟进行的投资已构成关联交易且属于风险

投资，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本

次拟进行的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增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海利得将通过增资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地博矿业股份合计

１５００

万股，预计投资金额

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暂定，以正式增资协议为准），直接增资认购地博矿业股份

７５０

万

股的同时通过增资认购鑫鑫投资部分股权，鑫鑫投资认购地博矿业的

７５０

万股份。海利得在

地博矿业的直接持股比例不高于

７％

，间接和直接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

１３％

，增资价格将在

资产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参考最近一次地博矿业股份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

增资协议中予以明确。

海利得部分投资通过鑫鑫投资投向地博矿业， 鑫鑫投资及其股东以出具承诺的方式保

障海利得实现拥有地博矿业

７５０

万股的杈益。具体增资数量、鑫鑫投资及地博矿业承诺保障

海利得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最终实际享有地博矿业

１５００

万股权益， 具体在正式增资协议

和相关文件中明确。

２

、《增资意向协议》签订之后，各方应积极配合公司及其相关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地博矿业及鑫鑫投资进行全面尽职调查。

３

、若上述尽职调查、财务审计及评估结果符合约定条件，各方将签订正式的增资协议。

正式的增资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生效。

４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参与到地博矿业和鑫鑫投资的董事会等机构，并据此修改公

司章程等相关文件。

５

、《增资意向协议》设定生效与终止条款，如出现下列情形的，海利得有权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

（

１

）目标公司增资方案无法确保海利得实际取得地博矿业

１５Ｏ０

万股权益的，且应归结

于地博矿业和鑫鑫投资的原因的。

（

２

）地博矿业经营所需的相关资质许可或承诺享有的探矿权、采矿权等重大经营性资产

存在权属争议或权利限制的。

（

３

）地博矿业、鑫鑫投资存在大额对外担保（除地博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融资需要外）、

潜在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行政处罚风险及正常经营以外的重大待偿还债务的。

四、增资意向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１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波动剧烈，公司目前的业务受宏观经济的波动而面临不确定因

素影响，因此，在不断努力提高主营业务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公司通过涉足主业外的矿业投

资不断积累投资经验、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２

、本增资意向协议在项目正式实施之前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无影响。

３

、本增资意向协议签署期间，公司不存在以下行为

（

１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２

）十二个月内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３

）十二个月内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４

、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

五、增资意向协议的风险提示

１

、上述《增资意向协议》的内容目前签署的仅为意向性质的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

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意向协议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增

资意向协议》的实施需要签订相关正式的协议或合同，并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增资意向协议》及其后续的协议或合同的履行存在不确定风险，包括但不限

于各方履约能力、市场、政策和法律等方面。

２

、因勘探技术的客观限制，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等存在风险因素。

３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根据合作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再次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６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开市时起复牌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发布了《停牌公

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的

主要内容为：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开

市起停牌。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考虑， 公司拟筹划风险投资，《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风险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５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苏州海陆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完成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１１

年）（草案）修正版》所涉首次授予

７２

万份预留期权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海陆

ＪＣＬ２

，期

权代码：

０３７６０６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授予情况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草案）〉及其摘要》、《关于

制定〈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２０１１

年）〉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２０１１

年）的议案》

等议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 （草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１１

年）（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上述会议之后，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将有关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反馈意见，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草案）》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１１

年）（草案）修正版》，并获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予以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草案）修正版〉的议案》、

《关于修订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等议案。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正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草案）修正版〉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草案）（修正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草案）修正版〉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相关事项〉

的议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正版）〉的议案》以及《〈关于终止苏州海

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办法〉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

权首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独立董事对授予首期股票期权的首次授权日发表了独立

意见，同意本次股权激励的首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并同意向符合首次授权条件的

５０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３４５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实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为

７５４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为

４９

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６８２

万份，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为

１５．１７

元。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７２

万份，预留激励对象为

９

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核实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

７２

万份股

票期权授予公司

９

名预留激励对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独立董事就确定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日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该次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并同意向符合该次授权条件的

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期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情况

１

、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７２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２

、 授予股票来源： 向符合该次授权条件的

９

名激励对象通过定向增发方式发行公司股

票，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计划行权期内

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海陆重工股票的权利。

３

、预留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该部分期权授权日后且自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该部分期权授权日后且自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二、海陆重工预留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一）期权简称：海陆

ＪＬＣ２

（二）期权代码：

０３７６０６

（三）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四）股票期权登记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徐亮 锅炉销售公司经理助理

２

周权全 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３

常新天 项目部职员

４

王佳仁 核容销售部销售员

５

孙健 锅炉设计工艺处设计员

６

胡法议 总经理秘书

７

钱慕磊 锅炉管子车间主任助理

８

戴慕菲 容器总装检验员

９

许强 保卫科科长

股票期权数量合计

７２

万

标的股票占授予股票期权总量比例（

％

）

９．５５％

标的股票占授予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

）

０．２８％

上述激励对象登记的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与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公告的内容一致。

（五）行权价格：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３６

元。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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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期情况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布了《项目中标公

告》，披露了公司收到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宁波亚浆

ＰＭ４

焚烧炉项目”的供应商，中标项目总价（包括设备、建安及服务）为人民币

２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含各子项项目对应税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与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正式合同，合同内容详见下文，与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的《项目中标公告》一致。

三、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本合同交易对手方：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志源

注册资本：壹拾伍亿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及纸板（含纸制品）制造、加工；自产产品销售

其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３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经济实力雄厚，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双方：

买方：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卖方：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

、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３

、合同标的：年处理

４０

万吨造纸污泥焚烧炉系统

４

、合同价格（含各子项项目对应税率）：成套设备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工

程建筑安装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服务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５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后开始生效。

６

、合同交货时间：预计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收到第一次预付款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二号锅

炉操作测试（

７２

小时试运行）止。

７

、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方式：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公司将一如既往及

时、保质履行本次合同。

２

、本合同合计总金额约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后营业总收入的

２１．７０％

，合同的履行将

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

、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

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市场依赖。

六、风险提示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合

同延期交货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相关说明

１

、备查文件：年处理

４０

万吨造纸污泥焚烧炉系统设备采购合同、工程建筑安装合同及服

务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共发出表决票

９

张，至本次董事会通讯表决截止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共收回表决票

９

张，参与表决所有董事全部同意本次董事会议案。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改如下：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原文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和比例：

公司当年度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公积金后进行股利分配，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等方式

分配股利。

在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除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利润分配外，剩

余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

在公司快速成长的前提下，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

前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四）（五）……”

现拟修改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和比例：

公司当年度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公积金后进行股利分配，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等方式

分配股利。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

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不动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２０％

。

在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应当按照《公司

法》和控股子公司之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力，合理安排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分红，以满

足前款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除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利润分配外， 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发展公

司的主营业务。

在公司快速成长的前提下，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

前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四）（五）……”

二、审议通过《关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控制制度》（

９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用盈余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为

－２６２

，

７２１

，

２６７．９７

元，盈余公积金为

５８

，

５６２

，

６３５．７９

元。

拟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用盈余公积金

５８

，

５６２

，

６３５．７９

元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后

母公司尚有未弥补的亏损为

－２０４

，

１５８

，

６３２．１８

元，盈余公积金为

０

元。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由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绵阳灵通电讯设备有限公司、杭州中汇棉纺织有限

公司和宁波中鑫毛纺集团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对其股东先行进行分红， 各股东同时将分红款

对上述公司实施增资方案。

其中： 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增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１４００

万

元；绵阳灵通电讯设备有限公司本次增资

１８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０８０

万元；杭州中汇棉

纺织有限公司本次增资

６９９９．７２

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６９９９．７２

万元；宁波中鑫毛纺集团公司

本次增资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６９０

万元。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增资公告。

上述一、三议案尚须提交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资概述

经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由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航

天”）、绵阳灵通电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灵通”）、杭州中汇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中汇”）和宁波中鑫毛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鑫”）等控股子公司对其股东

先行进行分红，各股东同时将分红款对上述公司实施按持股比例增资方案。

其中： 成都航天本次增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１４００

万元； 绵阳灵通本次增资

１８００

万元， 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０８０

万元； 杭州中汇本次增资

６９９９．７２

万元， 其中本公司增资

６９９９．７２

万元；宁波中鑫本次增资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６９０

万元。

有关详情如下：

单位

增资前 增资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比例

（

％

）

增资额

（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比例

（

％

）

成都航天

本公司

１５２００ ９５ １１４００

本公司

２６６００ ９５

中国航天科工信息

技术研究院

８００ ５ ６００

中国航天科工信息

技术研究院

１４００ ５

小计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

绵阳灵通

本公司

３０００ ６０ １０８０

本公司

４０８０ ６０

成都航天

２０００ ４０ ７２０

成都航天

２７２０ ４０

小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００ ６８００ １００

杭州中汇 本公司

８２７８．２８ １００ ６９９９．７２

本公司

１５２７８ １００

小计

８２７８．２８ １００ ６９９９．７２ １５２７８ １００

宁波中鑫

本公司

５５２０ ６９ ６９０

本公司

６２１０ ６９

宁波市镇海中联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２２３．２ ２７．７９ ２７７．９

宁波市镇海中联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１．１ ２７．７９

宁波市镇海民联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６．８ ３．２１ ３２．１

宁波市镇海民联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８．９ ３．２１

小计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００

二、增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１．

成都航天注册资金为

１６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５％

，法人代表：于康成，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航空航天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航空航天产品用印刷电路板等。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９

，

９８１．８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６

，

６８８．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１２

，

２８３．９４

万元，净利润

７７６．５４

万元（未经审计）。

此次增资完成后，成都航天注册资金将增加到

２８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２．

绵阳灵通注册资金为

５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子公司成都航天持有其

４０％

股权，公司直接间接合计持有

９８％

股权，法人代表：于康成，经营范围：通信设备及配件、计算

机网络设备、通信工程安装及技术服务，通信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等。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

公司总资产为

１７

，

６１３．３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

，

２３８．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

，

１３９．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７９６．００

万元（未经审计）。

此次增资完成后，绵阳灵通注册资金将增加到

６８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３．

杭州中汇注册资金为

８２７８．２８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法人代表：董卫东，经营

范围：纺织品，工程用特种纺织品，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针织品等。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

公司总资产为

７２

，

４７４．２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２

，

７８０．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５

，

５６９．６１

万元，净利润

２

，

０２０．０５

万元（未经审计）。

此次增资完成后，杭州中汇注册资金将增加到

１５２７８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４．

宁波中鑫注册资金为

８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６９％

股权，法人代表：董卫东，经营范

围：兔、羊毛纱及其混纺纱、针织品、纺织品、服装等。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４

，

９８９．７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

，

１５６．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１

，

６５４．０８

万元，净

利润

１

，

０８０．２９

万元（未经审计）。

此次增资完成后，宁波中鑫注册资金将增加到

９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

为保证上述各控股子公司技改等资金需求，实施增资将对其产生积极影响。本次增资将

促进上述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提升其竞争力，从而带动公司整体发展。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公告编号：临

2012-024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公司境外发行债券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公告的《中国远洋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公司建议在境外发行债券的公告》

(2012-023

号

)

，公司建议以境

外全资所属公司

COSCO Finance (2011) Limited(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作为发行人在境外进行

以专业投资者为对象的国际债券发行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债

")

，债券将遵照美国证券法

S

条例

仅在美国境外发售。

公司、发行人、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银国际

")

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汇丰银行

")

以及其他相关方日前已完成《认购协议》及境外发行美元债

券所需其他协议的签署。 发行人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批准仅向专业投资者

发行本金额合计

1,000,000,000

美元，按年利率计息

4.00

厘，于二零二二年到期的债券

(

以下

简称

"

债券

"

，代号：

4584)

上市及买卖。债券的上市及买卖批准预期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或前后

生效。

中银国际是本次发债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兼联席账簿管理人， 而汇丰银行是本次发债的

联席账簿管理人兼联席牵头经办人。 债券将受惠于由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发出以人民币计价

且以受托人汇丰银行（代表债券持有人）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备用信用证。公司、发行人及受

托人已签署《保持状态协议》。债券已被

Moody' s Investors Service, Inc.

评为

A1

级别。

发行人拟将本次发债所得款项净额转借给公司境外所属公司和关联公司作为运营资

金。在债券存续期内债券息率为每年

4.00

厘，每半年支付。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

：

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2012-053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27

日，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创投

"

）为增加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将其持有的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810

万股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

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7

）。

2012

年

4

月

5

日，本公司实施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

元

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

本为

14,800

万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9,600

万股。上述股东质押股份数相应增加至

1,620

万

股。

2012

年

12

月

3

日，公司接到上述股东的通知：

2012

年

11

月

27

日，长江创投将质押

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

1,620

万股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同时，长江创投为增加贷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

上述

1,620

万股用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融资提供质押担保，相关质押登

记已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

登记日为

2012

年

11

月

29

日，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1

月

29

日至借款合同到期

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股东武汉长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3,585.67

万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的

12.11%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1,62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47%

。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2-049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属下控股子公司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或

"

乙方

"

）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收到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招投标中心发来

的中标通知书（标书编码：

WFBH2012029

），确定子公司为

"

滨海经济开发区白浪河入海口

生态示范带

BT

建设项目施工

"

的中标单位（联合体牵头人）。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9

）。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收到属下控股子公司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与潍坊滨海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或

"

滨海投资

"

）、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农林水利局（以下简

称

"

甲方

"

或

"

水利局

"

）签署了《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合同工程款总价

暂定为

6.5

亿元，由乙方作为本合同

BT

模式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潍坊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于

2005

年

8

月，法定代表人：陈

学俭；注册资本：壹亿元；住所：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新海路与海港路交汇处滨海投资办公

楼；经营范围：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建设资金的投资与管理、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

设施开发、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主要职能：承担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潍坊市境

内的沿海防潮大堤建设，同时利用政府赋予的各项经营权、专营权，搞好滨海新区的整个配

套建设工作。

2

、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农林水利局

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农林水利局成立于

2008

年

5

月，为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领导

的正科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区水利、水务、林业、农业、农机、畜牧业管理等工作。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子公司与甲方发生类似业务金额为

34,001,978

元，占子公司同类业务的

26.20%

，占公司同类业务的

1.54%

。

（二）履约能力分析

滨海投资是经潍坊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投资公司， 水利局是潍坊市人民政府下属的

部门，均具备良好的信用和支付能力；且甲方为该项目的实施提供土地保障，确保工程款的

按期支付，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

1

、项目名称：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白浪河入海口生态示范带工程。

2

、项目地点：白浪河入海口生态示范带二期工程位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起老

橡胶坝（桩号

10+300

），北至拟建港营路桥，全长

6.1

公里。规划红线范围内总面积约

670

公顷，

其中滩地面积约

105

公顷，防护林宽

100-200

米，面积约

125

公顷。

3

、项目内容：水利工程、景观工程、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等。

4

、项目工程建设期：工程建设期

3

年，以甲方下达开工令为起始日。

（二）工程造价、结算、支付：

1

、工程造价：本合同的工程款总价暂定为人民币

6.5

亿元。

2

、工程竣工验收：乙方工程师出具工程报验报告七个工作日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组

织报验。单体验收时间为七个工作日。在工程全部竣工，乙方工程师出具综合验收报告七个

工作日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组织验收（不含已验收的单体），验收时间为一个月。

3

、工程结算：乙方工程师自工程验收通过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出具竣工结算报告。甲方

自收到乙方工程师竣工结算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进入评审结算状态，六个月审计结束。

4

、工程款支付：

（

1

）融资利息支付：甲方按季形象进度向乙方支付为完成项目建设而进行融资所需要的

融资费用。项目建设期间，根据中标人完成项目进度投资割算的

70%

为基数计算融资费用；

项目竣工验收尚未通过竣工结算期间，根据中标人完成项目投资的

70%

为基数，计算融资费

用；项目竣工验收并通过竣工结算后，根据工程结算审定额的

70%

扣除实际回购款后，计算

融资利息，分期同回购款一起支付，工程结算审定额与进度款的割算差额部分产生的融资利

息，第一期支付回购款时多退少补。专业分包项目工程款的融资利息根据乙方实际打入甲方

指定账户的金额、时间，按季度支付。项目管理服务费、监理服务费的融资利息在项目竣工验

收合格后按实际发生额计取。

（

2

）工程建设费用：回购款分

3

期支付，建设期满并整体工程竣工验收达到规定标准之日

起六个月内完成工程竣工结算审计，付工程审定值的

40%

，整体工程竣工验收达到规定标准

之日起第

13

个月付至工程审定值的

80%

， 整体工程竣工验收达到规定标准之日起第

25

个月

付至工程审定值的

100%,

质保期超过两年的工程留

5%

作为质保金，期满返还。工程建设期

3

年，不满三年按三年计，超过三年按实际计。

（

3

）甲方可以提前支付回购款，制定提前回购计划。如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回购款时，保

修期尚未到期，甲方应在回购款余额中扣除保修金（保修金为全部回购款的

5%

）。

（三）甲方回款来源及回款担保

1

、回购款来源：由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按合同协议及招标文件约定的支付办法

向乙方支付回购价款。若中标人要求以投资款置换建设用地的，可享受置换时点的同类招商

引资项目的优惠政策，届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

、回购款担保：为保证乙方回购款的回收，甲方向乙方提供同价值土地出让收益担保。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工程总价金额

650,000,000

元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2,493,495,

675

元的

26.07%

。本合同项目建设工期为

3

年，对公司

2012

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

的影响。

（二）子公司五年来在滨海经济开发区盐碱地绿化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甲方及供应

商中有着极好的口碑，在技术及人员方面均能够保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

（三）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甲方形成

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本合同采取的是

4

：

4

：

2

的付款方式

,

尽管协议双方明确了违约责任，但仍存在应收

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

（二）工程造价较高，一定程度加大子公司的资金压力；回款的情况将直接影响子公司现

金流状况。

（三）本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

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白浪河入海口生态示范带

BT

项目合作协议》

（二）《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建设项目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2-5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回预购地保证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7

月

20

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子公

司

--

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

收购储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高新区土地收储中心）签订了《预购地保证金协议书》，欲购买

其所有的宗地一块，宗地面积约为

4.5

万平方米。

2012

年

7

月

25

日，本公司第七届五次董事会

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并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对该事项进行了公告。

截止到目前，此宗地待拆迁建筑物所属企业的新址建设工作尚未完成，因此该宗土地地

上物的拆迁工作无法在原定的

2012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

根据双方签订的《预购地保证金协议书》中的约定：“如因特殊原因开发公司未能竞得

该宗土地， 高新区土地收储中心同意在挂牌程序结束后三日内退还开发公司预购地保证

金。”

鉴于目前该宗土地不具备挂牌条件，依照双方签订的《预购地保证金协议书》的规定，本

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收到了高新区土地收储中心转回的上述预购地保证金共计

5,000

万

元。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2-68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部分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弘卓业

"

）持有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716,088,579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75%

，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前， 中弘卓业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715,7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71%

。

2012

年

11

月

29

日， 中弘卓业将其已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中的

2,570,000

股解除了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5%

。

上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弘卓业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713,13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46%

。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42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

日，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

2012

】

1602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面值不超过

4

亿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4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 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 公司如发生影响本次债券发行的重大事

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